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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由上海匯舸環

保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有限責任公司網站刊登公告如下，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上海匯舸環保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周洋先生 

 

中國上海，二零二五年七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周洋先生、趙明珠先生、陳

志遠先生、舒華東先生及陳睿先生；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管延敏博士、朱榮
元先生及吳先僑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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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舸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结合公司当前实际经营、现金流状况和资本公积金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公司 

未来可持续发展，同时兼顾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根据《公司章程》中相关规

定，公司拟定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一、权益分派预案情况 

根据公司 2025 年 3月 28日披露的 2024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挂牌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181,271,308.97 元，母公

司未分配利润为 83,285,189.13 元。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预案如下：截至审议本次权益分派预案的董事会召开日，

公司总股本 40,000,000 股，其中 H 股股本 10,000,000 股、新三板总股本为

30,000,000 股，以应分配新三板股数 30,000,000 股为基数（如存在库存股或未

面向全体股东分派的，应减去库存股或不参与分派的股份数量），以未分配利润

向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共预计派

发现金红利 45,000,000 元，如股权登记日应分配股数与该权益分派预案应分配

股数不一致的，公司将维持分派总额不变，并相应调整分派比例，后续将发布公

告说明调整后的分派比例。实际分派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核算

的结果为准。 

上述权益分派所涉个税依据《关于继续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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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 78号）执行。 

 

二、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预案经公司 2025年 3月 28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最终预案以股东大会审议结果为准。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我们一致认为：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符合《公司法》

《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是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 2024 年

实际经营 情况，在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同时，考虑了公司业务经

营业务发展的 需要和公司流动资金的需求，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一)本次权益分派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汇舸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上海汇舸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上海汇舸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3 日  


